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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等法律法规相关要求，渭源县正煜供热有限公司在《渭源县文旅新城棚户区改造

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期间开展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整理如下报告。

1、概述

1.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渭源县文旅新城棚户区改造集中供热工程；

建设单位∶渭源县正煜供热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扩建；

总投资∶此次建设总投资 62011.91万元。

建设地点∶定西市渭源县清泉镇，东经 104°35'25.24"，北纬 35°36'1.32"。

扩建主要内容∶

拆除渭源县西区热源厂现状 3台已停运 14MW锅炉房及附属用房等设施，

新建锅炉房 1座，锅炉房土建按照 2台 116MW 循环流化床燃煤热水锅炉建设，

锅炉房内安装 2 台 116MW 循环流化床燃煤热水锅炉及配套的附属设施。

总装机容量 2*116MW 燃煤循环流化床锅炉及附属用房、脱硫增湿活化反

应器、旋流喷吹布袋除尘器、引风机房、烟囱及烟道、煤棚、渣仓、输煤栈桥及

破碎楼、环保岛配电室、消防水池及泵房、石灰石粉仓、消石灰仓、灰库、地磅

等。

新建换热站 10 座，均为新建换热站，供热面积为 15万m2~30万m2。敷设一级供

热管网 2*10960m，最大管径 DN800，最小管径 DN150。敷设二级供热管网

2*26000m，最大管径 DN500，最小管径 DN65。

1.2 项目公众参与整体情况

本项目在环评期间，我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整个公众参与工作贯穿于环评工作的全过程，主要分为三

个阶段。

（1）第一阶段



渭源县正煜供热有限公司在确定委托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甘肃

蓝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后于 2022年 8月 3日，在甘肃环评信息网网站发、布

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第一次公示。第一次公示内容及过程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相关要求。

（2）第二阶段

甘肃蓝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渭源县文旅新城棚户区改造集中供热

工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2年 8月 17日将

征求意见稿信息通过甘肃环评信息网网站、刊登报纸及张贴公告三种方式进行信

息公开，告知了征求意见的内容。本次征求意见的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征求意

见内容、过程及途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3）第三阶段

2021年 8月编制形成了《渭源县文旅新城棚户区改造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渭源县正煜供热有限公司在确定委托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手

2022年 8月 3日，在甘肃环评信息（http∶//www.gshpx.com/show/2214.html）发

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第一次公示。2022年 8月 8日，本项目名称由“渭

源县文旅新城集中供热工程”变更为“渭源县文旅新城棚户区改造集中供热工程”，

其公示内容见表 1。



表 1 渭源县文旅新城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渭源县文旅新城集中供热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规定，现对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进行环评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渭源县文旅新城集中供热工程

（2）建设地点：甘肃省渭源县清源镇

（3）本次建设内容：拆除热源厂内现状 3 台 14 MW锅炉及附属用房等设

施，新建锅炉房 1 座，锅炉房安装 2 台 116MW 循环流化床燃煤热水锅炉及

配套的附属设施，新建换热站 10 座及其配套供热管网，一级供热管网

2*10960m，二级供热管网 2*26000m，并对供热中心热源厂锅炉房内 1 台 58MW

高温燃煤链条热水锅炉本体及附属设备进行维修改造。

（4）现有工程建设内容：

锅炉房内已安装 1 台 58MW 燃煤链条炉排热水锅炉和 3 台 14MW 燃

煤链条炉排热水锅炉。现状集中供热面积 130 万平方米，已建换热站 11 座。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渭源县正煜供热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韩建伟 联系电话：18793281725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评价单位：甘肃蓝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兰州市城关区高新雁南路 445号 22层 2203室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17746646538

四、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通过网页附件下载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意见表可发送电子邮件至 812916565@qq.com 或将公众意见表邮寄至

渭源县正煜供热有限公司进行意见反馈。

附件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2.2 公开方式

公 示 载 体 选 取 项 目 所 在 地 甘 肃 环 评 信 息 网 网 站 （ 网 络 连 接

为∶http://www.gshpxx.com/show/2514.html）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第一

次公示，以征询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公示日期为 2022年 8月 3日，第一次

公示截图见图 1。

图 1 项目第一次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反馈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信息第一次公开后，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与编制技术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甘肃蓝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渭源县文旅新城棚户区改造集中供热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2

年 8月 17日将征求意见稿在网络平台、报纸及张贴公告三种方同步进行信息公

开，并同时在项目地张贴公告，告知了征求意见的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

起止时间。公示时限为 2022年 8月 17日至 2022年 8月 30日，共 10个工作日。

本次征求意见的内容包括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的所有

内容，征求意见的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公开方式严格采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网络平台、报纸及现场张贴公告等三种方式。网络

平台和张贴公告均持续公开 10个工作日，报纸公开在征求意见的时段内，分别

于 2022年 8月 17日和 8月 18日在《定西日报》上刊登了两次公示信息。

因此，本次征求意见程序与内容、公开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1）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本次公示网站选取的甘肃环评信息网网站，作为环评行业公众参与互动平台，

台在实现建设单位项目环评全过程公开，建立公众参与的互动渠道及行业知识分

享交流资源库，协助企业项目公开、促进公众全程监督。



（2）网络公示情况

本项目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在甘肃环评信息网网站

（http://www.gshpxx.com/show/2522.html）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年 8月

17日~8月 30日。

公示网页截图见图 2。

图 2 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3.2.2 报纸

（1）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选择在《定西日报》上刊登公示，《定西日报》于 1958年 7月 1日

正式创刊发行，属于地方公众容易接触的报纸。具有广泛性和合理性。

（2）报纸公示情况

本项目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2年 8月 17日和 2022年 8月

18日在《定西日报》进行了 2次刊登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十条“通过建设项旧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

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的规定。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和图 4。

图 3 报纸第一次公示情况



图 4 报纸第二次公示情况

3.2.3 张贴公告

（1）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选择在项目所在地渭源县清源镇渭源县供热中心内进行张贴公示。本

次张贴公示将项目建设信息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一步传播到公众容易接触的



地方，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充分显示信息公开的广泛性、全面性，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张贴公示情况

本项目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2年 8月 17日在建设地进行张

贴公告。



图 5 张贴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纸质版存放在我公司办公室

内，在公示期间有专人负责征求意见稿的查阅接待工作，为需要查阅的公众提供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并负责对公众提出意见进行收集和解释。在公示期间，

无公众查阅纸质版报告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通过电话、信件、传真、邮

件、微信等咨询项目环境影响情况，未收到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表。



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网站及报纸上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对本项目反馈的意见。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5、其他

存档备查内容包括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现场公示照片、公示报纸。

6、诚信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渭源县文旅新城棚户区改造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内容是客观的、真实的，本单位（渭源县正煜供热有限公

司）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责任，愿意承担由于

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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